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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迈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三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浙江迈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或“迈新科技”)拟申请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开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

及《浙江迈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

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开源证券作为迈新科技的辅导机构，原已委派崔琴、张晓健、刘彦赫、王建

建、黄海龙、汪琳等 6 名辅导人员组成迈新科技项目辅导工作小组。因实际工作

开展需求，本阶段内，新增薛永江为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本次变更后，辅导工作

小组为：崔琴、薛永江、刘彦赫、王建建、黄海龙、汪琳、张晓健。其中，辅导

小组组长为崔琴，保荐代表人为崔琴、薛永江。上述人员均具备法律、会计相关

专业知识及对行业的充分了解，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

业的辅导工作，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新增辅导人员情况如下： 

薛永江（S07907220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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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开源证券中小企业投行部业务董事，具有保荐代表人、非执业注册会计

师、法律职业资格。曾参与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武汉兴和云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工作、宁夏天纵泓光余热发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工作、山东泉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项目。在开源证券工作期间，主持了江西时刻互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

行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 

联系电话：15002723837 

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富饶路 35 号福岭小区 H 区 6 号楼 3 单元 

邮    箱：xueyongjiang@kysec.cn 

邮    编：266035 

已备案辅导企业：励福（江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辅导期为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辅导期间，开源证券会

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采取组织自学、

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中介机构协调会等形式进行辅导，围绕本阶段辅导工作的

目标实施辅导计划，完成了辅导工作。 

（三） 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期辅导的主要内容为： 

1、采用一对一访谈、多人座谈以及线上会议等形式，直接与公司相关人员

进行沟通，解答疑问； 

2、对于辅导过程中发现的疑难问题，辅导人员通过向律师、会计师等专业

机构进行咨询或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的形式予以解决； 

3、督促发行人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

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4、督促发行人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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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对发行人的业务运作、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积极督促

发行人就相关问题进行整改； 

6、督促发行人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

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7、对发行人进行了两次现场集中辅导培训，主要培训内容包括招股说明书

披露要点及要求、北交所上市常见财务问题及解决策略分析等； 

目前，第三期辅导工作已按照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的要求顺利完成，辅

导过程中，发行人对开源证券的辅导工作给予了积极配合，辅导协议及辅导计划

履行情况良好。 

（四） 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开源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的协助下，根据有关法规要求和上市辅导协议的约定，

持续关注辅导对象的经营活动和合规情况，通过组织学习法规制度、问题诊断和

专业咨询、交流会等多种辅导方式对辅导对象进行了辅导培训。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公司未设立审计委员会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设立审

计委员会，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

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专门委员会的提

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

会的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已在本辅导期设立审计委员会。 



 4 

2、对以前年度披露的年度报告进行进一步的更正 

本辅导期公司已经披露了 2022 年年度报告，并对 2020 年、2021 年年度报

告进行了进一步更正。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公司实际控制人姜正荣存在尚未解除的对赌协议 

宁波勇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诚资产”）和宁波慧谷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慧谷”）于2021年2月9日与姜正荣签订

了股权回购协议，2023年3月28日，宁波慧谷与姜正荣签署了补充协议，

明确《股权回购协议》的所有条款全部无条件终止且自始无效，至此，宁

波慧谷的对赌协议已经解除，但勇诚资产的对赌协议尚未解除。  

公司将积极沟通勇诚资产，进一步推动上述对赌协议的解除。 

2、公司存在通过供应商代付薪酬的问题 

出于为部分奖金较高的员工节税考虑，发行人存在通过劳务供应商

代付员工奖金的情况，该情况发生在 2020 年上半年，总金额为 142.76 万

元，发行人已经进行了整改，2021 年、2022 年均不存在上述情况。  

供应商代发行人发放奖金主要系公司出于为员工避税考虑，代发金

额较小，且代发薪酬发生于报告期期初，公司已经进行整改并补缴相应

税款，2023年4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议案》，并于2023年4月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对上述事项以及差错更正情况进行了披露。  

公司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持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自身经营管理，切

实提高管理水平，避免上述情况的再度发生。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开源证券将继续安排由崔琴、薛永江、刘彦赫、王建建、黄海龙、

汪琳、张晓健等人组成的辅导工作小组，与其他中介机构共同按照辅导协议和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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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计划完成辅导工作。 

结合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下一阶段辅导工作的总体目标为通过现场尽调工

作、中介协调会等进行尽调、咨询、答疑，持续跟踪公司上市及规范运作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沟通交流，根据公司经营情况确定上市申报基准日、继续

推进申报。 

（以下无正文） 






